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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醫療機構之醫師畢業後綜合臨床醫學訓練（以下稱一

般醫學訓練）（PGY）階段之年資採計事宜，請查照依說

明辦理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106年12月29日修正發布之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

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第5條第2項規定辦理。

二、旨揭一般醫學訓練（PGY）係配合衛生福利部訂定之專科

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實施，為國內醫師養成教育之一環，

爰公立醫療機構之一般醫學訓練（PGY）階段之年資，自10

7年1月1日起得採計為公立醫療機構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

聘用之住院醫師慰勞假年資。

三、至私立醫療機構之一般醫學訓練（PGY）階段之年資得否

採計為公立醫療機構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之住院醫師

慰勞假年資，由各公立醫療機構自行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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